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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州市人民政府文件
雷府规〔2025〕4号

雷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雷州市乌石中心

渔港港章（修订）》的通知

各镇（街道）人民政府（办事处），市政府各工作部门及直属机构：

《雷州市乌石中心渔港港章（修订）》已经市政府第十七届93

次常务会议研究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执行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请径向市农业农村局反映。

雷州市人民政府

2025年2月28日



- 2 -

雷州市乌石中心渔港港章（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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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渔港管理，保障渔港的安全，维护渔港秩序，

保护渔港环境，促进渔业生产和海洋经济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海上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湿地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渔港水域交通安全管理条

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港航监督行政

处罚规定》《广东省渔港和渔业船舶管理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

结合乌石镇本地实际，制定本港章。

第二条 本港章适用于在乌石中心渔港范围内航行、停泊、作

业的船舶、设施及船舶、设施的所有者、经营者，以及从事渔港管

理、经营活动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第三条 渔港建设应当遵守国家的统一规划，实行谁投资谁受

益的原则。

第四条 雷州市农业农村局是本渔港的主管部门和监督机构，

负责渔港区域内的渔港水域安全管理、渔业船舶管理工作。

乌石镇人民政府作为乌石中心渔港的经营管理主体，负责渔港

区域内港容港貌、安全生产综合监管等渔港事务管理工作，以及负

责渔港设施维护管理，包括陆域环境卫生监督管理、渔港生产经营

单位管理等工作。

雷州市消防救援大队负责对渔港区域的消防管理工作进行监督。

雷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负责渔港区域内的生产经营秩序

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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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州市公安局、雷州市发展和改革局、雷州市科工贸和信息化

局及雷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负责渔港区域内成品油经营许可及管

理等工作。

雷州市交通运输局配合做好渔港区域内的非渔业船舶管理工

作。

雷州供电局负责渔港区域内的用电管理工作。

雷州市公安局乌石派出所负责渔港区域内社会治安工作，配合

做好船舶通航及港口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等工作。

雷州市财政局、雷州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湛江市生态环境

局雷州分局等渔港管理各成员单位按照各自职责做好渔港的相关

管理工作。

第二章 渔港区域

第五条 港区范围包括水域范围(通港航道、港外锚地、避风塘)

和陆域范围(岸线、码头、装卸作业区、仓库、堆场、水产品交易

市场、船厂、沿港道路以及为渔港功能所需的后勤设施用地等）。

外港区范围以五十二点连至东岸界线，北边延伸至堵海大堤包

含天成台度假村，总面积896.65公顷(其中陆域面积192.39公顷，

水域面积703.26公顷），岸线长度8.8km，中心地理坐标：20°33′

14.39″N，109°50′14.49″E，各界址点坐标如下（平面坐标系

采用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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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号

坐标

X(m) Y(m)

1 2276348.872 37377083.906

2 2276228.497 37377329.150

3 2275688.011 37378430.302

4 2275758.655 37378476.340

5 2275776.911 37378504.915

6 2275778.499 37378541.427

7 2275503.467 37378909.748

8 2275301.382 37378807.564

9 2275240.765 37378535.132

10 2274399.719 37378733.570

11 2274236.670 37378769.289

12 2274230.055 37378731.586

13 2274124.883 37378759.698

14 2274132.820 37378803.685

15 2274235.016 37379092.743

16 2274309.430 37379261.415

17 2274149.357 37379327.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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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2274064.359 37379522.361

19 2274006.812 37379446.624

20 2274004.828 37379431.079

21 2274064.359 37379269.683

22 2274064.359 37379252.816

23 2274059.729 37379237.603

24 2273864.598 37378976.987

25 2273820.611 37378881.076

26 2273853.354 37378864.209

27 2273638.049 37378479.239

28 2273624.158 37378485.854

29 2273413.814 37378117.751

30 2273347.668 37378005.303

31 2273363.873 37377994.058

32 2273347.337 37377964.293

33 2273337.746 37377961.978

34 2273112.391 37378090.076

35 2272907.941 37378042.931

36 2272889.679 37378038.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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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2272751.956 37378002.906

38 2272736.810 37377999.019

39 2272665.380 37378107.214

40 2272606.113 37378154.839

41 2272562.722 37378145.314

42 2272590.238 37378013.022

43 2272599.763 37377737.855

44 2272607.172 37377551.588

45 2272747.930 37377291.237

46 2272770.155 37377185.404

47 2272710.889 37377075.337

48 2272706.655 37377017.129

49 2272227.434 37376625.961

50 2271728.414 37376715.688

51 2271633.660 37376656.157

52 2272098.791 37375274.528

1 2276348.872 37377083.906

第六条 航道：西岸沿岸线对出50米起至150 米的一带水域

为主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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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非机动船舶、船长不足20米的机动船舶及横越航道的船

舶，必须避让在主航道航行的船舶，严禁横越的船舶抢越机动船舶

通过。

(二)在渔港内，逆水航行的机动船应避让顺水航行的机动船；

机动船应避让非机动船；非机动船应避让人力船以及竹木排；一切

机动船应尽量离开机动船主航道靠右行驶。

(三)机动船不准在渔港内主航道试航。一切试航及系泊试车的

船舶，必须按规定悬挂旗号或显示号灯，并加强瞭望、注意周围船

舶的动态。

(四)船舶追越时，追越船必须鸣放规定的声号并征得被追越船

同意后方可进行；被追越船若同意追越，则应鸣放规定的声号，并

尽量让出部分航道和减速予以配合。

第七条 作业区划分：

危险品装卸区：(CGCS2000 坐标：N 20°32′48.9690″、E

109°49′53.9351″)。

供油区：(CGCS2000坐标：N 20°33′16.0605″、E 109°50′

15.5936″)。

供冰区：(CGCS2000 坐标：N 20°32′53.8753″、E 109°50′

0.4701″)。

供水区：(CGCS2000 坐标：N 20°32′55.6986″、E 109°50′

5.3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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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船区：(CGCS2000 坐标：N 20°33′55.3540″、E 109°50′

12.8337″）。

水产品交易区：(CGCS2000 坐标：N 20°32′43.8876″、E

109°49′36.1189″)。

水产品加工区：(CGCS2000坐标：N 20°32′29.6252″、E 109°

49′41.5992″)。

船舶掉头区：主航道。

第三章 港区管理

第八条 船舶进入渔港，必须服从雷州市农业农村局的指挥，

按规定的水域和功能区划停泊。

第九条 船舶进出渔港应当按照规定办理签证,接受雷州市农

业农村局的安全检查;船舶应当按照指定区域在渔港水域内停泊，

并遵守有关管理规定。

第十条 凡造成妨碍航行和停泊安全的，当事人必须立即向雷州市

农业农村局报告，并应按要求设立标志，以示警告。

第十一条 对影响港区安全和有潜在危险的沉没物、漂流物，

其所有人、经营人应当在主管机关限定的时间内打捞清除。否则，

主管机关可强制打捞清除，全部费用由沉没物、漂流物的所有人、

经营人承担。

第十二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需在渔港进行建设整治、开发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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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上水下施工、使用岸线等，须报雷州市农业农村局批准方能施工

或作业。

第十三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雷州市农业农村局批准不得在

渔港范围内进行明火作业，不得燃放烟花爆竹。

第十四条 禁止在港池、锚地、航道、避风塘等水域从事捕捞

作业和养殖生产。

第十五条 渔业船舶应当按照规定配备船员，配置消防、救生、

无线电通信、信号、航行设备，以及渔业安全生产通信指挥系统终

端等安全设备。

第十六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对渔港的通讯、助航、

消防等公共安全设施进行改动、搬移、拆除或实施其他影响其功能

的行为。

第十七条 船舶在渔港内停泊，必须按规定显示号灯、号型，

留足值班船员，确保安全和应急调动。

第十八条 遇到危及渔港安全的紧急情况、防御热带气旋或海

滩救助时，所有在港船舶、车辆、设施均须服从雷州市农业农村局

的指挥和调度。

第四章 船舶管理

第十九条 渔业船舶登记包括渔业船舶的所有权和国籍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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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船租赁登记、抵押登记。渔业船舶登记内容需要变更的，渔业船

舶所有者应当在变更发生之日起30日内申请办理变更登记。

非法使用无船名、无船舶证书、无船籍港的船舶从事渔业生产

的，由雷州市农业农村局依法处理。

第二十条 渔业船舶的船名号、船籍港应当按照有关规定书写、

悬挂，不得覆盖、涂改、伪造。

渔业船舶证件和船员证件应当随船携带，不得涂改、伪造、冒

用、买卖或者租借。

渔业船舶电子证件与纸质证件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第二十一条 防台风期间，业主、经营者、施工单位等应服从

管理机构和安全主管机关的指挥调度;进港避风的船舶、非渔业船

舶必须服从现场管理人员的指挥，在指定的泊位有序停泊;在发布

防台风相应警报后，港区内停止装卸货、运输及交易活动。

第二十二条 船舶以及在渔港内从事经营或者使用渔港设施的

单位和个人，应当缴纳规费和其他有关费用。

第二十三条 船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者，雷州市农业农村局有

权禁止其离港，或责令其停航、停止作业：

(一)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法规或者规章的；

(二)处于不适航或者不适拖状态的；

(三)发生交通事故，手续未办结的；

(四)未按规定配备、开启通讯定位等终端设备，未向雷州市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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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农村局或者有关部门交付应承担的费用，也未提供担保的；

(五)雷州市农业农村局认为有妨碍或者可能妨碍海上交通安

全情况的。

第五章 码头管理

第二十四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雷州市农业农村局批准，不得

在码头设置建筑物、堆放物资等妨碍正常运作的行为。

第二十五条 需靠泊码头的船舶，须到雷州市农业农村局申请，

由雷州市农业农村局统一安排靠泊，服从雷州市农业农村局管理。

第二十六条 装卸和补给完毕的船舶应立即离开码头，如有特

殊原因，经批准后方可延长靠泊时间。

第六章 环境保护

第二十七条 渔港建设和涉及改变渔港功能的工程项目，应按

要求开展环境影响评价。

第二十八条 禁止在渔港的陆域和水域倾倒淤泥、废料、废弃

垃圾和排放有毒废液、含油污水，防止污染损害渔港环境。

第二十九条 严禁无证无照加油站、点、车、船在渔港范围内

从事非法加油活动。加油时发生跑、冒、滴、漏的,当事人应当及

时采取措施予以清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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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条 到港船舶的压舱、洗舱、机舱等含油污水，不得任

意排放，应由港口油污水处理设施接收处理。港口无接收处理条件，

船舶含油污水又确需排放时，应事先向雷州市农业农村局提出书面

报告，经批准后，按规定条件和指定区域排放。

第七章 海事处理

第三十一条 渔港水域内的交通事故和其他沿海水域渔业船舶

之间的交通事故，由雷州市农业农村局查明原因，判明责任，作出

处理决定。渔港内发生水上交通事故的，当事人应当及时向雷州市

农业农村局报告，接受处理；渔业船舶港外发生的交通事故，应在

进港48小时之内向雷州市农业农村局递交事故报告书和有关材料。

第三十二条 渔港内渔船发生轻微碰撞事故，双方当事人可以

协商处理，协商不成的由雷州市农业农村局调处。

第八章 附 则

第三十三条 对模范执行本港章的单位和个人，由雷州市农业

农村局给予表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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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四条 雷州市农业农村局对违反渔业港航法律、法规的

行为，依据有关法律、法规进行处罚。

第三十五条 当事人对雷州市农业农村局的处罚决定不服的，

可以按行政复议法的有关规定向雷州市人民政府申请复议或向人

民法院起诉。

期间不申请复议、不起诉又不履行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

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三十六条 雷州市农业农村局和渔港管理人员在渔港监督管

理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

上级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七条 本港章由雷州市农业农村局负责解释。

第三十八条 本港章自公布之日起施行，自施行之日起有效期5

年。海康县人民政府1985年6月10日颁发的《乌石渔港港章》同

时作废。

附件：乌石中心渔港功能分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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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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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抄送：市委各部委办，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市政协办公室，

市纪委监委办公室，市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

各人民团体，省、湛江市驻雷各单位，各新闻单位。

雷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5年3月4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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